
 

 

GE. 09-60801 (C) 040509 050509 
 

遵约委员会  

强制执行事务组  

CC-2007-1-13/Greece/EB 
13 November 2008 

 

 

根据第十节第 2 段作出的决定  

有关缔约方：希腊  

 按照在《京都议定书》第十八条之下通过的第 27/CMP.1 号决定附件所载与

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并按照遵约委员会议事规则  1 的规定，强制执行事务

组通过了以下决定：  

背   景  

 1.  2008 年 4 月 17 日，强制执行事务组通过了最后决定 (CC-2007-1-

8/Greece/EB 号文件 )，其中实施了经最后决定确认并附于其后的该事务组初步

调查结果第 18 段中载明的后果。根据该段的(c)分段，在履行问题解决之前，希

腊没有资格参加《议定书》第六、第十二和第十七条之下的机制。  

 2.  2008 年 10 月 7 日，强制执行事务组通过了一项关于审评和评估希腊根

据第十五节  2 第 2 段提交的计划 (CC-2007-1-9/Greece/EB 号文件 )的决定 (CC-

2007-1-10/Greece/EB 号文件)，其中要求希腊尽早提交一项经订正后的计划。  

 3.  在赴该国进行了审评后，2008 年 10 月 17 日发表了年度审评报告，题

为“对希腊于 2007 年和 2008 年提交的温室气体清单进行个别审评的报告”

(FCCC/ARR/2008/GRC 号文件；下称“审评报告”)。  

 4.  2008 年 10 月 20 日，秘书处按照第六节第 3 段的规定，将审评报告转

交遵约委员会委员，包括强制执行事务组的成员和候补成员。  

                                                
1  提到的各条议事规则是指第 4/CMP.2号决定附件所载的各条规则。 
2  本文件中提到的各节是指第 27/CMP.1 号决定附件所载与遵约有关的程序和机制中

的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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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08 年 10 月 27 日，希腊按照以上第 2 段中提到的强制执行事务组要

求，根据第十五节第 2 段提交了经订正后的计划(CC-2007-1-11/Greece/EB 号文

件)。  

 6.  2008 年 10 月 27 日，希腊还根据第十节第 2 段提出了恢复其参加《议

定 书 》 第 六 、 第 十 二 和 第 十 七 条 之 下 机 制 的 资 格 的 请 求 (CC-2007-1-

12/Greece/EB 号文件)。按照议事规则第 10 条第 2 款，强制执行事务组被视为

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收到该请求。  

理由和结论  

 7.  专家审评组断定，希腊国家系统正在履行第 19/CMP.1 号决定附件中规

定的职能。专家审评组还断定，新的国家系统在体制、法律和程序方面所作的

安排已充分实施，其中包括为使国家系统内部工作人员具备技术能力而作出的

相关安排，希腊已有能力规划、编制和管理清单并将清单及时提交给秘书处。

在审评过程中，专家审评组没有发现任何履行问题。  

 8.  审评报告还确认，专家审评组同有关工作人员深入讨论了国家系统的

各个方面，而先前担负编制清单的技术职责的机构也已将所有信息和数据移交

给新的工作组。  

 9.  审评报告还列出一些在过渡期间确保清单编制工作的连续性措施，其

中包括：  

(a) 环境、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部的工作人员在为时五年的现行合同

期内继续与按分包合同担负编制清单的技术职责的实体打交道，

而订有分包合同的该实体应提供支持，以增进环境、城市规划和

公共工程部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人员关于清单的知识；  

(b) 配置候补人员，以应付环境、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部气候变化工

作组工作人员发生变动的情况；以及  

(c) 在环境、城市规划和公共工程部内部制定所有清单信息的存档程序。 

 10.  事务组注意到，根据审评报告所载述的情况，希腊提交的在新的国家

系统下产生的 2008 年温室气体清单比先前提交的清单有了很大改进，而且在赴

该国进行审评的期间和之后又有了进一步改进。  

 11.  事务组还注意到，以上第 5 段中提到的希腊按照该事务组的要求提交

的经订正后的计划已载列了关于所规定的各项要点和问题的明确信息。  

 12.  事务组断定，根据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足以确定履行问题已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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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13.  按照第十节第 2 段，事务组决定，已不存在涉及希腊资格的履行问题，

希腊现在完全有资格参加《议定书》第六、第十二和第十七条之下的机制。 

 参加审议和拟订本决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Mohammad Sa�dat ALAM、

Johanna G. Susanna DE WET、Raúl ESTRADA OYUELA、Patricia ITURREGUI 

BYRNE、Kirsten JACOBSEN、Tuomas KUOKKANEN、René LEFEBER、Mary 

Jane MACE、Stephan MICHEL、Bernard NAMANYA、Sebastian OBERTHÜR、

Ilhomjon RAJABOV、苏伟、Vladimir TARASENKO 

 参加通过本决定的委员： Johanna G. Susanna DE WET、Raúl ESTRADA 

OYUELA、René LEFEBER、Mary Jane MACE(以候补委员的身份充当委员 )、

Stephan MICHEL、 Bernard NAMANYA、 Sebastian OBERTHÜR、 Ilhomjon 

RAJABOV、苏伟、Vladimir TARASENKO(以候补委员的身份充当委员) 

 本决定于 2008 年 11 月 13 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  --  --  --  -- 


